ERHTESA AT B Ak
1134 B Af ] % 576%

R 2 e
AR 4 mp 38

ol S0 RPN

AL A S R

£ i

F RIL A GEACH RE
FAFEARGFRERALETRE(RE)F L A AR
531520E‘;;?ﬁ%$€*%-’%H#ﬁhT'

E
A AT SR TR ], 862,913~ 0 2 A ulA w;afg\,_— =
’N:éx E’—;E-‘:E%i’i::—’i %?B ak ’i'k}%—jv&’f /,,\7‘ 5"—'- 7\—}1]

i
F 2, ﬂéﬁ“ié’?@‘}* o
,)_/F),\ Z’Kd-—‘g'ﬂ? OA_,\_;’? /5‘%\:_‘; },%!/é, %o

p¥E
zl\L'H—}%zi* BRI A (BB T AL der 274 R, 862, 913~
B REEET LG EHGE -
IF22d
- " REFIFRIARLIMP BLBEVRIEFTELRGFF AP
vTﬁﬁiﬁza—)ﬁ%&@rmﬁ4al898ﬁ24a; &
MELAE00-0005Lp * <~ BB > BT TR R CSRY AL
B AH o (RGBT > ARAR I D (2#)
mo g AERAS R Tl (ZE) > A REFLN
~%’ig%ﬁﬁﬁgw?$’%ﬁ%ﬁiﬁwwﬁﬁﬁiﬁ’ﬁ
Fo 2 59 3 W ELas000-00005L % & A48 (AL
ﬁ>’%tw%éé&%%@6%iw’:é%4ma R
A£G 2t i T A EGT (THAL
c REFALE T LG HEA - T o mp BXE
EFAPHERBE S RERF O RAVRY 0 kRS

pl

o
S
—

4
g\s‘i

%— 7



(-

LM GRAS A EE o B AL B F S H RS AT
%ﬂiCTk)%MMMmﬁgi?@%@iééﬁﬂituﬁﬁ
RS UE R IR ToE R TR

‘ﬁﬁﬂhluﬁﬁﬁiﬁ%4ﬁmwi@%%%ﬁﬁ*§¢i@

A )f%§30%)gli’§')]}}%,/4,i MKITT"”T"[‘F‘ :FF%
Fipe,) THP IR 2ZAH P o

NP

)FEFl L EL 0 7 Eq
FEAR s Hd N H W
bedf E At s &:ﬁ ’ ’g% A PR
ﬁi%‘vliﬁmlﬁ ‘

1% I RHT
Z_t 4 éij;l‘;g, A
tE 2 T 0 N F18
f”ﬁ};‘ﬁv o X X P A

e £
0
\

FIS 7 B %7 :gp;ALJfgﬂﬂ doger A B1iF L Al
+ é#ﬁﬁ*?r?%?_ DI AR ERE B RT e
i JEE i N AR LR X -

=
%i%v%zi&%4W%~ﬁ%ﬁﬂﬂ£é*$%ﬁ?
HEAZ RATLLT AEBTEER G A
L1132 B3 %2735 (TAE AL 2%) AE [ R HAT
DA RS B AT MR o P B ALR
TR ER AL T EFL 0 pFEL S B RE AT
1 F] % % %ﬁ@ﬁ%iﬁ?é%%i%°*mﬂﬁ§

FREEF RGBS P AT ERAEFT T 208

()

]
<

ARRNERLF gm«myl%ﬁihé’@fﬁ%ﬁﬁﬁ
/ﬁ*‘*/ﬁ"%“ LETARFARE2ZF BT o AL R
@%§ﬁWﬂHﬁ”ﬁ%JSW”@ﬁ% T RE D AR
KEE PARL T AR ARDIFTRLELEF -
@3iiﬁ%i%&4&%awﬁi’ﬁﬁyzﬁiﬁﬂﬁ
ﬁﬁ%%?%ﬁ(/fﬁiﬂj%ﬂé $22F ) i EupEg
0T 7@ > TREGRTF ARR X REP EARET P L
BoMTRLZEFVEFRAIFE (BERDHT) 2 g
BrA ol (2E%109F) » RE p A



Bz AT e MR TRV IR o
(= )f‘? £ &E)&P it - ”errifﬁ%’ "“ﬂ‘Fm‘é‘ﬁ]#BF&‘g Eidlh iy
o R LR D 2 £ £341,862,913~ (32 e
i A — ’-’LI‘7F)
o~ €A 0 R4 A 55%?’»4/@@%"“}[{51 862,913~ » % p 4=
”%}P‘ 14‘1?—”E (*lif"‘x F = 9o ) 423 “ Fpoa o REE
ERTFRE S E TR ’sﬁt“%‘vﬂfli’éﬁ-

TR A /T*i\i”'r’ i HA2T MEFTE Y B AR
P2 kiR %389 iER] EF3 A2
TEBHET T ikkEF392 ER2 BRI
EBEET L ARA AT RERL o L BT -
P Fr 0 S H AL R R TR Z B 0 5
- 5 ”_‘gﬁz.gﬁ ) ; % 5@— %%frl , u.efﬁ%zﬂ? °

%

4
v H EX 2y 115 # 2 : 5 2
W b 2 GRS
PR S B R

bod PR Z|A > RATEEE20P0 P oo ré’j‘]]?bﬁﬂi_f%’%;]”‘j% m o
?fFEEJ_E} ’ ‘fip”’/\ﬂ'\ J L/“ %é}ié i A\l— ’)—’F.ﬁ }@1 ’L ;é%é
20p p A HE L FIEA F (R A) o
i =3 A & 115 = 9 2 5 0
I o 7 OmBH
=+
T 7
PER |£FF |R2 Ak I
%Skb
(*~mk %99
3 HFRY -
2 |5 EPR66400 R LR E180F |z L drs e 3 RO R L AT MR B R tq i 0%
% FER £36640)p g k& (AL FL08T ) > Th AL LK E
0~ (f@is % 7

b
i
mj



(\ER)

N

oW
i

W2 ¥ rra
LR = 72000 ~

262400~ 5 7 4% -

\
Ny
=

&
=
=
-
R
. L
jm
(\x

B % HR6000 | i e F B|F L4 WA SRR RGBT 4

4 |F R0919 [F R A H Bl oo A SRR RGBT 4
154 te
5 e 1800 [WEF T e FEH o PIEARENEE S RGBT e
6 |24 M2758 |[AE B E X o PELFERIANFE-FHEZE (F
g . AERTI-8TE ) » G4 lp3t 8 o 2 15k2
42758~ ¢ 5 ¢ 4E F £ 31893~ - # 2 F 1500

Ao 1 F 936D o ik 7RSSR B AT A A
P EEAE HTFTAITES A P LAt
ERE3E 0 RTHFIEHIELE (T
FLF AN MFFA RS #FHALT
At E ok R R LA & BT e # o 3
FATEE) o FEITEF L3421 £ R
FHEETERAPERF 55 56 5 Y
TRATFARIETER Y L GEREE o
Rl W A R N | ﬁi‘ '
?%@?z.@&ﬁé*@iﬁaw&nkﬁiz
Ml 'ﬁul Bt kAP 51087127
AR (PR S R8LE ) iz A B AR 4P
R AZE3E > PR f—a‘r‘ﬁ?a‘“r%jwifs« B
RT3~ [ E 3 AR =21 23(
mt* & f+1)731893+(3+1)=T973) - 4c*
AFITHE2ZIF ~H8 F10865~ 0 £3-1883
S o

7 ln 272337 R E REE R L o WINASEARENAIE LGSR BT ¥
47 4 H 0 ? #33000

£ 363000 ~ -




(\ER)

e 382 o #19
0663 ~ v 42272
337~
8 ¥ 9000000 | & 2 & #3061 & F A E L SGFRF T FGR fre L F R
R 000~ ~ 45 fs ¥|% 47 2 2 1&gz r:ug;fv;%u@v? IS RS
i B4 R G120 E o [ REARR S 12% F ERHAET £ (AR
3.07% » & F 4 ¥ %83-89F% ) - f%iﬁgﬂlﬁziﬁf;39
B2 ¥ 6000~ » £ I ETHEZE (€ %91-
LR IE ) 109F ) > & Adpakd L3 vz gt
£ £3+0000000 F12%F & 247520~ o @ £ 50007 00p
7 o 4 0 2 143#37% 25p HO54 5 413 kA &
YiEpZEHEP (XX 5%3BF) @ A
FHELEI2E67 297 - RafipRiFL
T A AT 13 ~ 98 9p ik dfRis 3
FHRRE2HY > RLRAEII2E1LT 9P 2
BRI T M IBET SREHFF DR
TRy o RAA112E117 9p -5 2143 #
39%s’ma%ﬁﬁ¢:¢#fﬂWﬁ
(FWHH I BAL) P32 £33
R4 892, 347~ [+ 8 = 54 5 147, 520x18.
00000000+(47, 520x0. 00000000)x(19. 000000
00-00. 00000000)=892, 347. 0000000000 - #
# 18.00000000 = # =] & §/5% % 30# Z % & %
2t % > 19. 00000000 5 & =) H 415% % 31 & £
A& R ik#Ec> 0.00000000 % & - &AL
1T & & 2t 5] (136/365=0.00000000) - #*
EHEI M AT iR] o
9 [ 44500000 (F1 % £ G % EiEF > moREAEL BT R RGBT o @M
p2. 1 RAELEZIRNE~:gP I XF AT EE B2 LR FEH
BT DR K AVFT23FE AR R T HEES D
R AEA AR 2R LA
X 9 & RE: F2 B SFMERRBTT MMM A
£ ERF 2 A FALP i rragorE ~MARKR R T
wLiE s $H %ﬁ-’mﬁt%ﬁéiﬁiﬁi&‘—?iﬁéb'ﬂ%%“i;%
AR2ERE T2 AEREEZEPNDERED  HTHFL CFF
o4 o SE 1 GEF ERT RLF AL TERE T R B
4E o BIOFGTALFRELEE > HE R AL
L LA BE L (F VR AL
P AR BPEFE 2 Hu - o




(\ER)

o R E R B4 £ 0 12250000~ &
@ -

b £ 34128272 + 262,400 + 26,000 + 1
0,919 + 1,800 + 18,838 + 272,337 + 892,
347 + 250,000 = 1, 862,913~7% :=d o

T —

s FEp FlidA=8 p =

fop & 113. 3. 22 113. 3. 23 A S % 113F
EAE ¥ (113, 3. 21 113. 3. 22 AL S 1I5F
3P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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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76號
原      告  張文忠  
被      告  陳日昇  
            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862,913元，及分別自附表二所示利息起算日起，均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62,913元為原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日昇受僱於被告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旌智公司）於民國112年4月18日8時2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沿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由北往南行駛，行經該路228號前，本應注意車輛迴車（左轉）前，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左轉），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此而貿然左轉，適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仁心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至此，二車發生碰撞，致原告受有左膝臏骨骨折及下顎骨多處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傷害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陳日昇受雇旌智公司執行職務造成原告受損，應連帶賠償，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事故發生時亦有超速及未行駛於車道之過失，應負30%責任，另就原告請求以附表一所示情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之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被告陳日昇受僱於被告旌智公司駕車有前述過失及原告因此受有系爭傷害等事實，有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273號（下稱系爭刑案）刑事簡易判決可參，且被告對此部分並未爭執，堪以認定。陳日昇疏未注意前揭規定，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自有過失且與原告之損害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之責。又陳日昇當時受僱旌智公司執行職務，且無事證顯示旌智公司已盡相當注意或監督之責，故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原告主張其等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之責，核屬有據。至被告雖辯稱原告警詢時自陳以約時速50公里行駛，且原告機車倒在路邊水溝蓋處，可見原告亦有超速、未依車道行駛之過失等語。但系爭事故發生路段之速限為50公里，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可參（系爭刑案警卷第22頁），故即使原告是以時速50公里行駛，亦無從認定有超速；又依卷內監視錄影翻拍畫面，顯示原告事發前是行駛在車道上（警卷第35頁），且經提示兩造對此均無意見（本院卷第109頁），原告自無未行駛車道之過失存在，被告所辯尚難憑採。
(三)原告主張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經本院審酌相關事證判斷後，認原告請求有理由之金額合計1,862,913元（理由詳如附表一所示）。
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62,9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如附表二所示）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呂維翰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陳勁綸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金額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本院卷99頁)

		本院判斷



		1

		醫療費

		128272

		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2

		看護費

		366400

		原主張共180日看護費共366400元(嗣後表示對被告答辯無意見)。

		依診斷證明應僅需休養4個月，以每月2000元計算，加計原告已實際支出部分，共262400元。

		此部分業經原告表示對被告答辯無意見等語（本院卷第108頁），即自認被告主張，故以被告計算之262400元為可採。



		3

		交通費

		26000

		往返就醫車資。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4

		醫療耗材

		10919

		醫療耗材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5

		輔具

		1800

		輔具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6

		車損

		42758

		系爭機車受損維修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業經原告提出發票、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79-87頁），經加總計算，原告主張之42758元中，包括零件31893元，拖車費1500元，工資9365元。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3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系爭機車為108年12月領牌（附民卷第81頁），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已使用超過3年，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殘值估定為7973元【計算方式：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31893÷(3+1)≒7973】，加計無庸折舊之工資、拖車費10865元，合計18838元。



		7

		工作損失

		272337

		原告原擔任舞者，月薪33000元，因傷11個月無法工作，共363000元，扣除部分病薪90663元尚餘272337元。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8

		勞動力減損

		0000000

		依原告年薪396000元、暫估勞動力減損比例23.07%，依霍夫曼法計算，勞動力減損之損害合計0000000元。

		應以高醫鑑定報告之12%計算。

		本件經函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論認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2%，有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第83-89頁）。又原告主張其原本年薪為396000元，業經提出薪資單為證（附民卷第91-109頁），且未據被告爭執，堪以認定，以此乘12%即每年47520元。而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至143年3月25日滿65歲強制退休年齡；另依卷內診斷證明（附民卷第35頁），原告事發後曾於112年6月、9月二度住院病進行手術，分別於7月13日、9月9日出院，出院後均需休養2個月，故原告休養至112年11月9日之後開始工作。以上開薪資、減損比率、期間資訊計算，原告自112年11月9日計算至143年3月25日，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新臺幣892,347元【計算方式為：47,520×18.00000000+(47,520×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892,347.0000000000。其中18.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1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36/365=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



		9

		精神賠償

		500000

		因系爭傷害導致原告無法自然蹲下且需長期復健，無法繼續從事過去長年從事之表演工作，對其未來生活影響及所生痛苦至鉅。

		過高，應以20萬元為適當。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爰審酌卷內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兩造所得、財產狀況；並審酌被告行為之過失程度、其行為所造成侵害之程度及卷內診斷證明、鑑定報告、薪資證明等顯示原告因系爭傷害導致其下肢、顏面均因傷害遭受持續性之影響，對其原本從事舞者工作之生活及工作型態造成之改變，及對其未來之影響等因素，及其他一切情況，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250000元為適當。



		


		


		


		


		


		以上合計128,272 + 262,400 + 26,000 + 10,919 + 1,800 + 18,838 + 272,337 + 892,347 + 250,000 = 1,862,913元有理由。









附表二
		被告

		送達日

		利息起算日

		備註



		陳日昇

		113.3.22

		113.3.23

		附民卷第113頁



		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3.21

		113.3.22

		附民卷第115頁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76號

原      告  張文忠  

被      告  陳日昇  

            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

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862,913元，及分別自附表二所示

利息起算日起，均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62,913元

為原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日昇受僱於被告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旌智公司）於民國112年4月18日8時24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沿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由北往南

    行駛，行經該路228號前，本應注意車輛迴車（左轉）前，

    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左轉），而依當時之情形，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此而貿然左轉，適原告騎

    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

    仁心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至此，二車發生碰撞，致原告受有

    左膝臏骨骨折及下顎骨多處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原告因系爭傷害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陳日昇受雇旌智公司

    執行職務造成原告受損，應連帶賠償，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事故發生時亦有超速及未行駛於車道之過

    失，應負30%責任，另就原告請求以附表一所示情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

    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

    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之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被告陳日昇受僱於被告旌智

    公司駕車有前述過失及原告因此受有系爭傷害等事實，有本

    院113年度交簡字第273號（下稱系爭刑案）刑事簡易判決可

    參，且被告對此部分並未爭執，堪以認定。陳日昇疏未注意

    前揭規定，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自有過失且與原告之損害有

    相當因果關係，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之責。又陳日昇當

    時受僱旌智公司執行職務，且無事證顯示旌智公司已盡相當

    注意或監督之責，故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原告主張其等應

    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之責，核屬有據。至被告雖辯稱

    原告警詢時自陳以約時速50公里行駛，且原告機車倒在路邊

    水溝蓋處，可見原告亦有超速、未依車道行駛之過失等語。

    但系爭事故發生路段之速限為50公里，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報告表可參（系爭刑案警卷第22頁），故即使原告是以時速

    50公里行駛，亦無從認定有超速；又依卷內監視錄影翻拍畫

    面，顯示原告事發前是行駛在車道上（警卷第35頁），且經

    提示兩造對此均無意見（本院卷第109頁），原告自無未行

    駛車道之過失存在，被告所辯尚難憑採。

(三)原告主張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經本院審酌相關事證判斷後

    ，認原告請求有理由之金額合計1,862,913元（理由詳如附

    表一所示）。

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62,913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如附表二所示）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依

    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呂維翰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陳勁綸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金額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本院卷99頁) 本院判斷 1 醫療費 128272 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2 看護費 366400 原主張共180日看護費共366400元(嗣後表示對被告答辯無意見)。 依診斷證明應僅需休養4個月，以每月2000元計算，加計原告已實際支出部分，共262400元。 此部分業經原告表示對被告答辯無意見等語（本院卷第108頁），即自認被告主張，故以被告計算之262400元為可採。 3 交通費 26000 往返就醫車資。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4 醫療耗材 10919 醫療耗材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5 輔具 1800 輔具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6 車損 42758 系爭機車受損維修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業經原告提出發票、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79-87頁），經加總計算，原告主張之42758元中，包括零件31893元，拖車費1500元，工資9365元。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3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系爭機車為108年12月領牌（附民卷第81頁），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已使用超過3年，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殘值估定為7973元【計算方式：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31893÷(3+1)≒7973】，加計無庸折舊之工資、拖車費10865元，合計18838元。 7 工作損失 272337 原告原擔任舞者，月薪33000元，因傷11個月無法工作，共363000元，扣除部分病薪90663元尚餘272337元。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8 勞動力減損 0000000 依原告年薪396000元、暫估勞動力減損比例23.07%，依霍夫曼法計算，勞動力減損之損害合計0000000元。 應以高醫鑑定報告之12%計算。 本件經函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論認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2%，有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第83-89頁）。又原告主張其原本年薪為396000元，業經提出薪資單為證（附民卷第91-109頁），且未據被告爭執，堪以認定，以此乘12%即每年47520元。而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至143年3月25日滿65歲強制退休年齡；另依卷內診斷證明（附民卷第35頁），原告事發後曾於112年6月、9月二度住院病進行手術，分別於7月13日、9月9日出院，出院後均需休養2個月，故原告休養至112年11月9日之後開始工作。以上開薪資、減損比率、期間資訊計算，原告自112年11月9日計算至143年3月25日，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新臺幣892,347元【計算方式為：47,520×18.00000000+(47,520×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892,347.0000000000。其中18.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1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36/365=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 9 精神賠償 500000 因系爭傷害導致原告無法自然蹲下且需長期復健，無法繼續從事過去長年從事之表演工作，對其未來生活影響及所生痛苦至鉅。 過高，應以20萬元為適當。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爰審酌卷內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兩造所得、財產狀況；並審酌被告行為之過失程度、其行為所造成侵害之程度及卷內診斷證明、鑑定報告、薪資證明等顯示原告因系爭傷害導致其下肢、顏面均因傷害遭受持續性之影響，對其原本從事舞者工作之生活及工作型態造成之改變，及對其未來之影響等因素，及其他一切情況，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250000元為適當。      以上合計128,272 + 262,400 + 26,000 + 10,919 + 1,800 + 18,838 + 272,337 + 892,347 + 250,000 = 1,862,913元有理由。 



附表二

被告 送達日 利息起算日 備註 陳日昇 113.3.22 113.3.23 附民卷第113頁 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3.21 113.3.22 附民卷第115頁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76號
原      告  張文忠  
被      告  陳日昇  
            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862,913元，及分別自附表二所示利息起算日起，均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62,913元為原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日昇受僱於被告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旌智公司）於民國112年4月18日8時2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沿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由北往南行駛，行經該路228號前，本應注意車輛迴車（左轉）前，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左轉），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此而貿然左轉，適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仁心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至此，二車發生碰撞，致原告受有左膝臏骨骨折及下顎骨多處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傷害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陳日昇受雇旌智公司執行職務造成原告受損，應連帶賠償，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事故發生時亦有超速及未行駛於車道之過失，應負30%責任，另就原告請求以附表一所示情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之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被告陳日昇受僱於被告旌智公司駕車有前述過失及原告因此受有系爭傷害等事實，有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273號（下稱系爭刑案）刑事簡易判決可參，且被告對此部分並未爭執，堪以認定。陳日昇疏未注意前揭規定，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自有過失且與原告之損害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之責。又陳日昇當時受僱旌智公司執行職務，且無事證顯示旌智公司已盡相當注意或監督之責，故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原告主張其等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之責，核屬有據。至被告雖辯稱原告警詢時自陳以約時速50公里行駛，且原告機車倒在路邊水溝蓋處，可見原告亦有超速、未依車道行駛之過失等語。但系爭事故發生路段之速限為50公里，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可參（系爭刑案警卷第22頁），故即使原告是以時速50公里行駛，亦無從認定有超速；又依卷內監視錄影翻拍畫面，顯示原告事發前是行駛在車道上（警卷第35頁），且經提示兩造對此均無意見（本院卷第109頁），原告自無未行駛車道之過失存在，被告所辯尚難憑採。
(三)原告主張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經本院審酌相關事證判斷後，認原告請求有理由之金額合計1,862,913元（理由詳如附表一所示）。
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62,9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如附表二所示）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呂維翰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陳勁綸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金額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本院卷99頁)

		本院判斷



		1

		醫療費

		128272

		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2

		看護費

		366400

		原主張共180日看護費共366400元(嗣後表示對被告答辯無意見)。

		依診斷證明應僅需休養4個月，以每月2000元計算，加計原告已實際支出部分，共262400元。

		此部分業經原告表示對被告答辯無意見等語（本院卷第108頁），即自認被告主張，故以被告計算之262400元為可採。



		3

		交通費

		26000

		往返就醫車資。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4

		醫療耗材

		10919

		醫療耗材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5

		輔具

		1800

		輔具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6

		車損

		42758

		系爭機車受損維修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業經原告提出發票、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79-87頁），經加總計算，原告主張之42758元中，包括零件31893元，拖車費1500元，工資9365元。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3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系爭機車為108年12月領牌（附民卷第81頁），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已使用超過3年，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殘值估定為7973元【計算方式：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31893÷(3+1)≒7973】，加計無庸折舊之工資、拖車費10865元，合計18838元。



		7

		工作損失

		272337

		原告原擔任舞者，月薪33000元，因傷11個月無法工作，共363000元，扣除部分病薪90663元尚餘272337元。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8

		勞動力減損

		0000000

		依原告年薪396000元、暫估勞動力減損比例23.07%，依霍夫曼法計算，勞動力減損之損害合計0000000元。

		應以高醫鑑定報告之12%計算。

		本件經函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論認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2%，有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第83-89頁）。又原告主張其原本年薪為396000元，業經提出薪資單為證（附民卷第91-109頁），且未據被告爭執，堪以認定，以此乘12%即每年47520元。而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至143年3月25日滿65歲強制退休年齡；另依卷內診斷證明（附民卷第35頁），原告事發後曾於112年6月、9月二度住院病進行手術，分別於7月13日、9月9日出院，出院後均需休養2個月，故原告休養至112年11月9日之後開始工作。以上開薪資、減損比率、期間資訊計算，原告自112年11月9日計算至143年3月25日，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新臺幣892,347元【計算方式為：47,520×18.00000000+(47,520×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892,347.0000000000。其中18.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1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36/365=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



		9

		精神賠償

		500000

		因系爭傷害導致原告無法自然蹲下且需長期復健，無法繼續從事過去長年從事之表演工作，對其未來生活影響及所生痛苦至鉅。

		過高，應以20萬元為適當。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爰審酌卷內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兩造所得、財產狀況；並審酌被告行為之過失程度、其行為所造成侵害之程度及卷內診斷證明、鑑定報告、薪資證明等顯示原告因系爭傷害導致其下肢、顏面均因傷害遭受持續性之影響，對其原本從事舞者工作之生活及工作型態造成之改變，及對其未來之影響等因素，及其他一切情況，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250000元為適當。



		


		


		


		


		


		以上合計128,272 + 262,400 + 26,000 + 10,919 + 1,800 + 18,838 + 272,337 + 892,347 + 250,000 = 1,862,913元有理由。









附表二
		被告

		送達日

		利息起算日

		備註



		陳日昇

		113.3.22

		113.3.23

		附民卷第113頁



		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3.21

		113.3.22

		附民卷第115頁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76號

原      告  張文忠  

被      告  陳日昇  

            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松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862,913元，及分別自附表二所示利息起算日起，均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10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62,913元為原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日昇受僱於被告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旌智公司）於民國112年4月18日8時2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沿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由北往南行駛，行經該路228號前，本應注意車輛迴車（左轉）前，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左轉），而依當時之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此而貿然左轉，適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仁心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至此，二車發生碰撞，致原告受有左膝臏骨骨折及下顎骨多處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傷害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陳日昇受雇旌智公司執行職務造成原告受損，應連帶賠償，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事故發生時亦有超速及未行駛於車道之過失，應負30%責任，另就原告請求以附表一所示情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之系爭事故發生經過、被告陳日昇受僱於被告旌智公司駕車有前述過失及原告因此受有系爭傷害等事實，有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273號（下稱系爭刑案）刑事簡易判決可參，且被告對此部分並未爭執，堪以認定。陳日昇疏未注意前揭規定，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自有過失且與原告之損害有相當因果關係，應就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之責。又陳日昇當時受僱旌智公司執行職務，且無事證顯示旌智公司已盡相當注意或監督之責，故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原告主張其等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之責，核屬有據。至被告雖辯稱原告警詢時自陳以約時速50公里行駛，且原告機車倒在路邊水溝蓋處，可見原告亦有超速、未依車道行駛之過失等語。但系爭事故發生路段之速限為50公里，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可參（系爭刑案警卷第22頁），故即使原告是以時速50公里行駛，亦無從認定有超速；又依卷內監視錄影翻拍畫面，顯示原告事發前是行駛在車道上（警卷第35頁），且經提示兩造對此均無意見（本院卷第109頁），原告自無未行駛車道之過失存在，被告所辯尚難憑採。

(三)原告主張受有附表一所示損害，經本院審酌相關事證判斷後，認原告請求有理由之金額合計1,862,913元（理由詳如附表一所示）。

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62,91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如附表二所示）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呂維翰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　記　官　陳勁綸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金額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本院卷99頁) 本院判斷 1 醫療費 128272 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2 看護費 366400 原主張共180日看護費共366400元(嗣後表示對被告答辯無意見)。 依診斷證明應僅需休養4個月，以每月2000元計算，加計原告已實際支出部分，共262400元。 此部分業經原告表示對被告答辯無意見等語（本院卷第108頁），即自認被告主張，故以被告計算之262400元為可採。 3 交通費 26000 往返就醫車資。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4 醫療耗材 10919 醫療耗材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5 輔具 1800 輔具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6 車損 42758 系爭機車受損維修費用。 不爭執。 此部分業經原告提出發票、估價單為證（附民卷第79-87頁），經加總計算，原告主張之42758元中，包括零件31893元，拖車費1500元，工資9365元。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3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系爭機車為108年12月領牌（附民卷第81頁），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已使用超過3年，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殘值估定為7973元【計算方式：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31893÷(3+1)≒7973】，加計無庸折舊之工資、拖車費10865元，合計18838元。 7 工作損失 272337 原告原擔任舞者，月薪33000元，因傷11個月無法工作，共363000元，扣除部分病薪90663元尚餘272337元。 不爭執。 此部分為被告所不爭，原告請求自屬有據。 8 勞動力減損 0000000 依原告年薪396000元、暫估勞動力減損比例23.07%，依霍夫曼法計算，勞動力減損之損害合計0000000元。 應以高醫鑑定報告之12%計算。 本件經函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該院鑑定結論認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2%，有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第83-89頁）。又原告主張其原本年薪為396000元，業經提出薪資單為證（附民卷第91-109頁），且未據被告爭執，堪以認定，以此乘12%即每年47520元。而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至143年3月25日滿65歲強制退休年齡；另依卷內診斷證明（附民卷第35頁），原告事發後曾於112年6月、9月二度住院病進行手術，分別於7月13日、9月9日出院，出院後均需休養2個月，故原告休養至112年11月9日之後開始工作。以上開薪資、減損比率、期間資訊計算，原告自112年11月9日計算至143年3月25日，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新臺幣892,347元【計算方式為：47,520×18.00000000+(47,520×0.00000000)×(19.00000000-00.00000000)=892,347.0000000000。其中18.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0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9.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1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36/365=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 9 精神賠償 500000 因系爭傷害導致原告無法自然蹲下且需長期復健，無法繼續從事過去長年從事之表演工作，對其未來生活影響及所生痛苦至鉅。 過高，應以20萬元為適當。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爰審酌卷內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兩造所得、財產狀況；並審酌被告行為之過失程度、其行為所造成侵害之程度及卷內診斷證明、鑑定報告、薪資證明等顯示原告因系爭傷害導致其下肢、顏面均因傷害遭受持續性之影響，對其原本從事舞者工作之生活及工作型態造成之改變，及對其未來之影響等因素，及其他一切情況，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250000元為適當。      以上合計128,272 + 262,400 + 26,000 + 10,919 + 1,800 + 18,838 + 272,337 + 892,347 + 250,000 = 1,862,913元有理由。 



附表二

被告 送達日 利息起算日 備註 陳日昇 113.3.22 113.3.23 附民卷第113頁 旌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3.21 113.3.22 附民卷第115頁 



　　　　　　　　







